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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加强本市美丽幸福河湖建设的指导
意见》（草案）编制说明

一、编制背景

2019 年，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

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，提出了建设“造福人民的幸福河”

的伟大号召，这是新时代河湖保护治理的目标指引。2023 年

和 2024 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均强调各地要全面部署，高位

推动，试点先行，不断推进幸福河湖建设。2024 年 1 月水利

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出台《关于加快推进太湖流域片幸福河湖

建设的指导意见》明确提出，到 2027 年上海建设 25 条具有

全国引领示范作用的流域幸福河湖。2024 年 5 月水利部印发

《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，推进各地建立规

范化、常态化的幸福河湖建设和考核机制。近期，水利部拟

印发《持续深化河湖长制 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的意见》，提

出到 2030 年，以县域“母亲河”及各省市主要河湖为重点，

建成 3000 条以上幸福河湖的目标。

2023 年 12 月党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关于全面推进美丽

中国建设的意见》要求统筹水资源、水环境、水生态治理，

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，推进美丽河湖建设。2024 年 5 月

上海市委、市政府印发《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上海建设 打造

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实施意见》，提出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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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间、发展、环境、人居、生态、韧性、人文、科技、和合、

善治“十美”共建，到 2027 年形成一批美丽上海建设的实

践示范样板，到 2035 年基本建成令人向往的生态之城，美

丽上海总体建成的目标。

为深入贯彻响应习近平总书记“河长制必须一以贯之”

的指示精神，认真落实国家有关部委开展幸福河湖、美丽河

湖建设的有关工作要求，全面把握高标准谋划、高水平推进

“美丽上海”建设，服务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

现代化国际大都市，在上海已实施的消黑除劣行动、生态清

洁小流域治理等河湖治理工作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强化河湖长

制，创新河湖管理保护机制，系统梳理本市河湖治理目标、

路径、任务，提出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推进本市美丽幸福河湖

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。

二、编制过程

（一）研究调研

编制工作组认真学习研究水利部、太湖流域管理局及周

边省市关于幸福河湖建设的政策文件，并先后组织有关人员

赴浙江、江苏、安徽、北京等省市实地学习幸福河湖建设的

先进经验。在水利部的大力推动下，各省市将推进幸福河湖

建设作为持续深化河湖长制的重要抓手，通过发布总河长令

高位推动，从安全、生态、环境、景观、科技、文化和管理

等各个方面，综合系统推进河湖治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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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意见征询

在反复研究形成《指导意见》初稿后，7 月，将初稿在

市水务局系统内开展多轮意见征询，确保制定的目标任务与

现有的规划任务紧密衔接。在此基础上，8 月，将《指导意

见》（征询稿）向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农业农村委、市住建委、

市规划资源局、市绿化市容局、市交通委、市文旅局、市体

育局、市数据局以及各区水务部门征求意见，并根据反馈意

见对《指导意见》进行了完善。9 月，根据重大决策风险评

估工作的有关要求，分别组织召开了专家意见征求座谈会和

单位意见征求座谈会，并根据专家和各单位意见对《指导意

见》进行了修改。

三、总体思路

《指导意见》编制重点结合实际，提出符合上海水情特

点的美丽幸福河湖建设的目标、实施路径、工作任务和保障

措施等。通过美丽幸福河湖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的安全感、获

得感与幸福感，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。建设理念强调系统观

念和问题导向，因地因时制宜、分区分类施策，多部门联合

推进水岸联动和全要素治理。

在具体推进方法上，通过“条块”结合的方式分类推进：

“条”的方式即对于具有一定规模、发挥重要防洪除涝功能

的区管及以上河湖按整条（个）河湖编制美丽幸福河湖建设

实施方案，推进全河流的综合治理；“块”的方式即对于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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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量大的镇村级河湖按区域成片治理的模式，结合建设生态

清洁小流域街镇全镇域、水美社区、水美乡村、水美校园等

特色区域水治理试点创建方式推进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工作目标

到 2027 年，建设不少于 25 个示范美丽幸福河湖，50%

区管及以上河湖和 35%区域内的镇村级河湖建成具有上海特

色的美丽幸福河湖。到 2035 年，基本建成全域美丽幸福河

湖。（按照《上海市美丽幸福河湖评价办法》对河湖开展评

价，美丽幸福河湖评价得分应不低于 85 分，示范美丽幸福

河湖评价得分应不低于 90 分）

（二）主要任务

从安全、资源、生态、环境、景观、经济、科技、文化

和管理等方面，重点梳理了 2027 年前的阶段性重点任务，

明确了 20 项具体工作任务及相应的建设指标，为 2035 年全

域基本建成美丽幸福河湖奠定基础。

一是确保河湖安澜，在水安全方面提出加快骨干水网建

设和提升区域除涝能力等任务。

二是维护河湖健康，在水资源、水生态、水环境方面提

出加强水资源保护与管理，集中攻坚中心城区泵站排水污

染，加强农村面源污染治理，持续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等建

设，推进林水湿协同治理和管控船舶污染，加强跨界水体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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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联治等任务。

三是营造宜居环境，在打造水景观、发展水经济方面，

提出打造高品质滨水空间，促进水旅、水体融合，提升农村

人居环境治理水平，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，服务区域高质

量发展等任务。

四是加强智慧应用，在发展水科技方面，提出强化行业

数字化顶层设计、提升水网感知监测能力和加快数字孪生试

点建设和新技术应用等任务。

五是强化文化宣传，在建设水文化方面，提出建设一批

水文化载体，加强社会宣传，形成社会共治合力等任务。

六是坚持从严监管，在强化水管理方面提出深化完善河

湖长制，强化责任落实，加强河湖养护监管等任务。

五、下一步工作

下一步根据各方意见进一步完善《指导意见》内容，并

加强与市相关部门的沟通，对接有关保障政策。根据市政府
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有关程序要求，通过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

方式进行公示，适时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后，按程序报

请市总河长签发（以总河长令形式）。


